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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4-42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电器”）控股子公

司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玛尔特”）成立于1998年9月，

注册资本:210万美元，其中公司持股51.00%，Johnson Electric International 

AG（以下简称“德昌电机”）持股49.00%。 

2024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为保障斯玛

尔特持续稳定经营，拓宽公司民用电机产业发展空间，妥善解决控股子公司斯玛

尔特的外资股东提出“斯玛尔特合资期限届满后不打算延长期限”等事宜。经审

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990.0438 万元收购德昌电机持有的斯玛尔

特 49%股权。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

评报字（2023）第 A10307 号），斯玛尔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4,061.32

万元，公司受让德昌电机所持斯玛尔特 102.90 万美元出资额（占斯玛尔特注册

资本的 49%），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90.0438 万元（分三期付款，

第一期付款 13,930,306.68 元、第二期付款 3,980,087.62 元、第三期付款

1,990,043.82 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斯玛尔特 100%股权，斯

玛尔特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斯玛尔特少数股东权益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4 年 9 月 25 日，公司与德昌电机签署《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格、股权交割安排等事项进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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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Johnson Electric International AG（德昌电机） 

德昌电机成立于 1997 年 6月 26日，股本：瑞士法郎 12,002,130.66，法定

代表人：Chrisopher John Hasson；住所：Freiburgstrasse 33, CH-3280, Murten, 

Switzerland(弗莱堡大街 33，CH-3280，穆尔藤，瑞士)；经营范围：生产、购

买和销售发动机和制动系统、电器、电子机械、电机工程以及机械制造等领域的

各类机器、仪表、机械和物件。德昌电机持有斯玛尔特 49%股权，Johnson Electric 

Holdings Limited(德昌电机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德昌电机 100%的股权。 

德昌电机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金额单位：欧元 

项目 2023/24年度 2022/23年度 

营业收入 844,183,338 830,881,399 

净利润 -10,263,999 -1,879,095 

 2024 年 3月 31日 2023 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969,831,982 1,042,757,134 

净资产 216,056,359 226,320,358 

注：德昌电机每财政年度截止日为 3月 31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德昌电机与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交易标的为德昌电机所持斯玛尔特 49%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斯玛尔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㈠斯玛尔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8年9月 

3.注册资本：210万美元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9362651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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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汇龙达工业园D栋7楼/8楼 

7.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同步电机、步进电机、电动执行器和驱动控制器及其

他电机；机电产品及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提供上述产品的技

术咨询和技术支持。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7.10 51.00 210.00 100.00 

Johnson Electric International AG 102.90 49.00 - - 

合计 210.00 100.00 210.00 100.00 

说明：2022 年 6月 25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批准，公司收购斯玛尔特 51.00%的股权，成为斯玛尔特第一大股东。 

9.财务状况（2023年、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2,091.81 4,577.87 4,369.38 

营业利润 79.98 281.65 217.67 

净利润 80.30 292.16 28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89 428.46 753.61 

 2024年 6 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 1,097.79 873.62 734.47 

负债总额 1,411.74 1,655.84 987.95 

总资产 5,595.04 5,724.73 4,703.53 

净资产 4,183.29 4,068.90 3,715.58 

㈡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斯玛尔特实施审计、评估，审计评估基

准日为 2023年 9月 30日。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Johnson%20Electric%20International%20AG&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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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9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553.02 4,369.38 

营业利润 256.20 217.67 

净利润 260.88 28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1.68 753.61 

 2023 年 9月 30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785.24 734.47 

负债总额 1,667.73 987.95 

总资产 5,693.16 4,703.53 

净资产 4,025.43 3,715.58 

2.资产评估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49%股权所涉及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 A10307 号），在评估

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斯玛尔特净资产账面值为 4,025.43 万元，采用资产

基础法、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斯玛尔特在评估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账

面值为 4,025.43 万元，评估值为 4,061.32 万元，增值 35.89万元，增值率为

0.89%。具体明细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流动资产 4,566.41 4,572.12  5.71   0.13  

非流动资产 1,126.75 1,156.93  30.18   2.68  

其中：固定资产  411.54   429.16   17.62   4.28  

无形资产  8.70   21.26   12.56   144.37 

使用权资产  631.58   631.5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93   74.93   -     -    

资产总计 5,693.16 5,729.05 35.89 0.63 

流动负债 1,252.24 1,252.24  -     -    

非流动负债 415.49 415.49   -    

负债总计 1,667.73 1,667.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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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4,025.43 4,061.32  35.89  0.89  

资产增值主要原因分析： 

1）斯玛尔特存货资产账面值 11,357,898.58 元，评估值 11,424,425.24 元，

增值率 0.59%，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正常，产成品市场售价高于账面

成本，导致评估增值。 

2）斯玛尔特固定资产账面值 4,115,401.12 元，评估值 4,291,596.00 元，

增值率 4.28%，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委估的设备中有部分设备购入时间早，折

旧已计提完，但尚可正常使用，有使用价值，使得评估增值。 

3）斯玛尔特无形资产账面值 87,020.70 元，评估值 212,600.00 元，增值率

144.37%，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部分资产（如商标、专利）为账外资产，而此

部分资产具有一定市场价值，致使评估增值。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斯玛尔特在评估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 4,099.48 万元，增值额 74.05 万元，增值 1.84%。 

（3）两种评估方法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斯玛尔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061.32 万

元，比收益法测算得出的斯玛尔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099.48 万元低 38.16 万

元。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对委估企业所有可辨认的资产和

负债逐一按其公允价值评估后代数累加求得总值，并认为累加得出的总值就是企

业整体的市场价值。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

法。两种方法虽然都是对企业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但实现路径的差异导致其对

市场价格波动的反应敏感程度不同，故两种方法的结果产生差异。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合理的反映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最终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评估机构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4,061.32 万元作为本

次被评估单位斯玛尔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 

㈢其他说明 

斯玛尔特不存在为德昌电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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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以斯玛尔特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作为定价基础，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9 月 30 日，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并经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备案的评估报告估值确定。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书》（信资评报字（2023）第 A10307 号），斯玛尔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评估值为 4,061.32 万元，公司本次受让德昌电机所持斯玛尔特 49%股权，支付

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990.0438万元。 

目前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

（2023）第 A10307 号），已通过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备案，取得了《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Johnson Electric International AG(瑞士) 

丙方：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依据《公司法》《民法典》等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收购

乙方所持丙方 49%股权（即乙方对标的公司的出资金额 102.90 万美元，以下简

称“标的股权”）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资各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股权转让安排 

1.1 乙方同意将所持标的公司 49%股权及与股权相关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义

务和责任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收购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49%股权及受让与股权相

关的权利和利益及义务和责任。 

1.2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不高于甲方聘请的评估机构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甲方上级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依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2023）第 A10307 号），本次股权受

让价款为人民币 19,900,438.12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玖佰玖拾万零肆佰叁拾捌

元壹角贰分）。 

1.3 本次交易各方依法各自承担相应税费和其他费用。 

第二条 交割安排 

2.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45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

标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公司外资企业变更登记及乙方《服务贸易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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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税务备案表》（以前述事项全部办理完成日为“交割日”），甲方、乙方根

据需要予以配合，包括不限于应促使乙方原提名的标的公司董事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丙方应将交割日及时通知甲方和乙方。 

2.2 甲乙双方同意分三期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股权

转让款。 

自交割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以交割日为 T），甲方支付股权受让价款的 70%，

即 13,930,306.68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玖拾叁万零叁佰零陆元陆角捌分）。 

自交割日起（T+1 年）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股权受让价款的 20%，即

3,980,087.62 元（大写：人民币叁佰玖拾捌万零捌拾柒元陆角贰分）。 

自交割日起（T+2 年）工作日内，甲方支付股权受让价款的 10%，即

1,990,043.82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万零肆拾叁元捌角贰分）。 

2.3 自交割日起，标的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或义务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第三条 过渡期安排 

3.1 甲乙双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为过渡期。标的公司在过渡

期内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 

3.2 在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分配标的公司利润（如有），其行使股东权利不

得损害甲方利益，并应促使其原提名的标的公司董事在辞去公司董事之前勤勉尽

责，维护标的公司合法权益，并不得损害甲方利益。 

第四条乙方保证事项 

4.1 乙方保证其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可以独立地作为一方主体；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会抵触或导致违反现行有

效之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或类似文件的规定，以及其已经签署的任何

涉及本次交易的重要协议，或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或其他

机关发出的任何判决、裁定或命令。 

4.2 乙方保证对其所持有的标的股权拥有合法、完整的权利，不存在抵押、

质押、查封、冻结等涉及第三方权利或转让受限情形；乙方已依法完成相关出资

义务，不存在任何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况，乙方有权将标的股权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转让给甲方。 

4.3 乙方保证其真实持有标的股权，不存在以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

似的方式为他人代持标的股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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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甲方保证事项 

5.1 甲方保证其按照第 2.2条约定的付款周期，向乙方支付各期股权转让款。 

第六条 丙方保证事项 

6.1 丙方保证协助甲方完成将转让股权变更至甲方名下的相关手续。如发生

本协议约定的需要甲方将已办理变更手续的转让股权重新变更回乙方名下的情

形，丙方保证协助甲方完成将已办理变更手续的转让股权重新变更回乙方名下的

相关手续。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任何一方未能完全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所作

出的声明、保证、承诺是虚假的或不能按期完成，即被视为违约。 

7.2 任何一方违约均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对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包括为

索赔损失而发生的诉讼/仲裁费、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公证费、鉴定费及

合理的律师费等）。 

7.3 如因任何一方原因，未能如期按照第 2.1 条的约定办理完毕全部事项的

变更手续，则各方应协商延长办理变更手续的时间。如在各方同意的延长期内，

因任何一方原因仍然不能办理完毕全部事项的变更手续的，其他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并追究违约一方的责任。 

7.4如甲方未能按照第 2.2条的约定，如期向乙方支付任何一期股权转让款，

每延迟支付一日，应按每日万分之一的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直至相应股权转让

款全部支付为止。如甲方逾期未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要

求甲方将已办理变更手续的转让股权重新变更回乙方名下，本协议解除，乙方有

权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第八条 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甲、丙方公司公章之日起成立，自

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甲乙双方已根据各自公司章程或管理制度规定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取

得各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有权决策主体审批同意； 

（2）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已审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3）标的公司有权内部决策机关已按其公司章程之规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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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已经甲方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 

六、涉及股权收购的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为收购斯玛尔特 49%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斯

玛尔特现有员工与斯玛尔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保持不变。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会

新增关联交易、不会构成与控股股东航天江南及关联方的同业竞争。公司收购斯

玛尔特 49%股权事项，不涉及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七、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收购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49%股权，全部使用自有资金。 

八、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2022 年航天电器投资控股斯玛尔特后，该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

发投入，聚焦通信基站、工业控制等应用场景发展天线电调电机和混合式步进电

机，新开发的电机产品获得更多客户的认可。为进一步拓宽公司民用电机产业发

展空间，同时妥善解决控股子公司斯玛尔特的外资股东提出不再延长合资企业经

营期限的诉求。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拟收购德昌电机所持斯玛尔特 49%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统筹整合资源，加快民用电机细分市场拓展，增强

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民用电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收购德昌电机所持斯玛尔特 49%股权后，斯玛尔特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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